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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会议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24 日 

牙买加金斯顿 
 

 

 

  关于结合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改进 2017-2018 年财政

期间预算列报的提议 
 

 

  导言 
 

 

1. 本文件旨在为国际海底管理局(海管局)2017-2018 年财政期间的预算列报确

认并提出替代性提议。在为此进行的分析中，对一些联合国机构的做法进行了审

查，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联

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 

2. 本文件参考了财务委员会 2012 年进行的研究(ISBA/18/A/4-ISBA/18/C/12，第

16 段)，以在预算文件中更好地叙述和说明核准勘探工作计划申请书处理费用的

使用情况。2013 年，财务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ISBA/19/A/7-ISBA/19/C/11，第

25-27 段)，以更好地叙述和说明这些费用和海管局各种收入的来源。财务委员会

请秘书长依照财务条例 6.3 (b)在 2015-2016 年财政期间的预算报告收入款中，列

入下一财政期间的杂项收入估计数报表。作为第一步，请秘书长在估计数中列入

承包者应付间接费用预期产生的收入，这项收入已在 2015-2016 财政期间得到反

映(ISBA/20/A/12 和 ISBA/20/A/5-ISBA/20/C/19)。 

3. 联合国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强调，会员国呼吁重视成果的交付和展示，并要

求为此采用成果管理制这一重要工具。成果管理制是联合国改革议程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秘书长已在《五年行动议程》1
 中加以重申。 

__________________ 

 1 2013 年 2 月 4 日，开发署/人口基金/项目厅、儿基会、妇女署和粮食署联席会议：落实四年度

全面政策审查的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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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管局 2015-2016 财政期间预算采用传统账户格式会计表编制(附件一)。虽

然联合国的预算环境有所变化，海管局的工作逐步发展并增加了与承包商的工作，

但是会计表保持基本不变。作为替代的预算格式包括根据战略计划采取的方案或

专题办法。要改变预算列报格式，还要改变记录收入和支出的会计表，这样海管

局才能采用与预算相同的格式报告财政成果。 

  预算列报提议 
 

5. 一般而言，联合国机构依照各自的战略计划编制预算和报告。秘书长的年度

报告载有海管局的工作方案，并为海管局提出主要重点领域。因此，不妨围绕下

列工作方案(见 ISBA/21/A/2)编制预算： 

 (a) 勘探合同方面的监管职能； 

 (b) 监测深海海底采矿的趋势和发展，包括世界金属市场的条件和金属价格、

趋势和前景； 

 (c) 为今后“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制定适当的监管框架，包括开发期间

的海洋环境保护和养护标准； 

 (d) 通过长期技术讲习班方案、传播研究结果、与承包者和国际科学界进行

协作等，促进和鼓励在区域”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e) 收集信息、建立和开发独特的科学信息数据库，以更好地认识深海环境； 

 (f) 对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的现有数据进

行长期评估； 

 (g) 为蕴藏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的相关区域制定环境

管理计划。2
 

6. 多项费用将与某一方案建立具体联系。但是，一些与方案有关的费用可能涉

及上述方案中的两个或更多方案，将按比例与方案建立具体联系。拟议格式见附

件二。 

7. 并且，支持这七个方案的交叉管理、业务和费用无法分配到具体的方案。 

8. 海管局的收入将包括： 

 (a) 成员国捐款； 

 (b) 节省估计数(2015-2016 两年期)，如有； 

 (c) 杂项收入。 

__________________ 

 2 多金属结核环境管理计划通过后，需要为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制定类似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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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管局的杂项收入将包括： 

 (a) 2017 年预期间接费用，包括承包者同意支付的间接费用； 

 (b) 2018 年预期间接费用，包括承包者同意支付的间接费用； 

 (c) 2017 年收到并正在处理的预期申请处理费； 

 (d) 2018 年收到并正在处理的预期申请处理费； 

 (e) 2017 年和 2018 年有待核准申请所收到的预期申请处理费。 

10. 间接费用和承包者申请费具体涉及方案领域 1(勘探合同方面的监测职能)。 

11. 预算格式改变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2017-2018 两年期预算将无法与目前的

2015-2016 两年期预算进行对比，因为目前的预算没有采用方案格式列报，也无

法立即转换成这种格式。但是，2017-2018 两年期预算已采用符合会计准则的方

案办法列报，但也可采用与 2015-2016 两年期格式进行比较的方式列报。此外，

应该指出无法对 2015-2016 两年期预算和支出进行修改以采用方案办法列报。换

言之，预算具有倒退可比性，而没有前瞻可比性。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对预算的影响 
 

12. 各个实体可采用不同的预算制，如收付实现制、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

生制。如下文所述，2015 年联合国继续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编制预算，与海管

局 2015- 2016 财政期间预算列报格式相同。 

13.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号阐述了“财务报表中预算信息的列报”标准。

这项标准适用于公开核准预算以提高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公共部门实体，要求其对

财务报表或其他项目中的预算数额和实际数额作出某些披露。附件三载有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第 24 号对海管局适用的更多细节和摘要。 

14. 按照这项标准的要求，将通过展示以下两个方面确保公共部门实体履行问责

义务，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a) 遵守要求其承担问责责任的核准预算；(b) 如

采用同一基础编制预算和财务报表，展示其实现预算成果的财政业绩。 

15. 这项标准没有具体说明编制或列报已公开发表的核准预算的要求。预算主要

分为“收付实现制”和“全面的权责发生制”两类。2015 年，联合国继续采用修

正收付实现制编制预算。 

16. 权责发生制预算并非会计语言中公认定义的术语，因此对权责发生制预算有

多种解释。但是，一般而言，权责发生制预算是指按照权责发生制的概念为发生

支出的当局编制预算。特别是，权责发生制预算对当局可能承担的支出而非现金

支出规定了数额限制。收入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之间的差异，就是利用全面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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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制列报中的年折旧，以及采用收入实现制购置新财产的费用减去该财产处置

的净收益。 

17.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中的这项标准要求实体在财务报表中列入以下内容： 

 (a) 实际数额与初始和最终预算数额的比较。将在预算采用的相同会计基础

上进行对比，即使这一基础不同于财务报表采用的基础。因此，采用符合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的全面权责发生制编制财务报表，不仅是可能的，也符合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并按目前的做法按照收入实现制列报预算； 

 (b) 有关预算与实际数额之间重大差异的解释，除非这种解释已经列入结合

财务报表发表的其他公开文件； 

 (c) 如会计预算基础不同，把预算的实际数额与财务报表中的实际数额进行

调节。 

18. 这项标准还要求披露对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之间差异原因作出解释，包括这

种差异是否来自预算内的划拨，或是因为政策变化或其他未预见事件的其他因素。

这种披露可在财务报表中的附注中作出。 

19. 这项标准不要求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对上期的可比信息作出披露，也不要

求在当期财务报表中披露上期的实际数额和预算数额之间差异的解释。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如果要求披露可比信息，将导致报告要求网络信

息量过大并过于复杂，而这不符合财务报表使用客户的利益。 

20. 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要求，海管局将继续编制两年期预算以及两年期中

每年的年度预算。 

  建议 
 

21. 邀请财务委员会审议按方案领域列报的 2017-2018 财政期间拟议预算的提

议。 

22. 并且，邀请财务委员会注意到海管局将继续采用与联合国相同的基础编制预

算，即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号“财务报表中预算资料的列报”的修改的

收入实现制。为提高透明度并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号，海管局将按要求

列报更多的披露，包括差异解释。 

  



 ISBA/21/FC/6 

 

5/15 15-09210 (C) 

 

附件一 
 

  传统会计——海管局预算目前采用的会计科目表列报格式 
 

 

  国际海底管理局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预算所需

资源概要 a  
 

(千美元) 

   核准预算  增加(减少) 

 2013/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5/2016年共计 数额 百分比 

   第 1编  秘书处行政支出   

第 1款       

常设员额 6 023.6 3 040.6 3 040.6 6 081.2 57.6 1.0 

一般临时人员 30.0 14.8 15.2 30.0 0.0 0.0 

加班费 31.6 15.8 15.8 31.6 0.0 0.0 

咨询人 190.0 157.5 157.5 315.0 125.0 65.8 

促进和鼓励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100.0 50.0 50.0 100.0 0.0 0.0 

特设专家组 450.9 266.9 304.0 570.9 120.0 26.6 

中央数据储存 130.0 65.0 65.0 130.0 0.0 0.0 

一般工作人员费用 2 706.3 1 341.4 1 364.9 2 706.3 0.0 0.0 

 第 1款小计 9 662.5 4 952.0 5 013.1 9 965.0 302.6 3.1 

第 2款       

公务差旅 325.1 237.7 242.4 480.1 155.0 47.7 

 第 2款小计 325.1 237.7 242.4 480.1 155.0 47.7 

第 3款       

通信 160.1 98.8 102.0 200.7 40.6 25.4 

外部印刷 100.0 49.9 50.1 100.0 0.0 0.0 

培训 52.1 33.0 30.0 63.0 10.9 20.9 

图书馆书籍 100.0 68.0 68.0 136.0 36.0 36.1 

公务招待 22.0 11.0 11.0 22.0 0.0 0.0 

购置家具和设备 60.9 178.4 84.2 262.7 201.8 331.4 

租赁和维护家具和设备 23.0 11.3 11.7 23.0 0.0 0.0 

用品和材料 80.3 39.5 40.8 80.3 0.0 0.0 

杂项事务 109.6 54.0 55.6 109.6 0.0 0.0 

__________________ 

 a ISBA/20/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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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预算  增加(减少) 

 2013/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5/2016年共计 数额 百分比 

信息技术 120.9 105.6 65.9 171.5 50.6 41.9 

审计费用 34.6 17.3 17.3 34.6 0.0 0.0 

联合国共同制度 166.0 83.0 83.0 166.0 0.0 0.0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0.0 60.0 60.0 120.0 120.0 100.0 

 第 3款小计 1 029.4  809.7  679.5 1 489.4 460.0 44.7 

第 4款       

房舍管理 776.9 482.8 394.1 876.9 100.0 12.9 

 第 4款小计 776.9 482.8 394.1 876.9 100.0 12.9 

 第 1编(第 1-4款)共计 11 793.8 6 482.2 6 329.1 12 811.4 1 017.6 8.6 

第 2编  管理局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事务 2 518.9 1 465.9 1 465.9 2 931.7 412.8 16.4 

 第 2编共计 2 518.9 1 465.9 1 465.9 2 931.7 412.8 16.4 

 合计 14 312.7 7 948.1 7 795.0 15 743.1 1 430.4 9.99 

 

 简称：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国际海底管理局：收入、支出和杂项收入 
 

(千美元) 

收入  

  会员国捐款 11 759.4 

(2013-2014 两年期)节省估计数 781.4 

杂项收入 3 202.3 

 共计 15 743.1 

 支出  

预算所需资源 15 743.1 

 共计 15 743.1  

 杂项收入   

2013 年累计杂项收入 2 121.3 

2015 年预期间接费用 376.0 

2016 年预期间接费用 705.0 

 共计 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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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按海管局工作领域对海管局预算的方案列报 a 
 

 

  支出 
 

(美元) 

方案领域 b
 

2017/2018年

预算 

2017年 

预算 

2018年 

预算 

    方案 1：勘探合同方面的监管职能。    

方案 2：监测深海海底采矿的趋势和发展，包括世界金属

市场的条件和金属价格、趋势和前景。    

方案 3：为今后“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制定适当的监

管框架，包括开发期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养护标准。    

方案 4：通过长期技术讲习班方案、传播研究结果、与承

包者和国际科学界进行协作等，促进和鼓励在“区域”进

行海洋科学研究。    

方案 5：收集信息、建立和开发独特的科学信息数据库，

以更好地认识深海环境。    

方案 6：对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探

矿和勘探的现有数据进行长期评估。    

方案 7：为蕴藏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

壳的相关区域制定环境管理计划。    

 方案预算总额    

不能与某一方案建立联系的交叉支持、管理和费用 
c
    

 方案交叉支持和管理费用合计    

 

 a 各项承包者申请处理费用和间接费用涉及方案 1(勘探合同方面的监管职能)。 

 b ISBA/21/A/12。 

 c 将对方案之间的费用分摊以及无法直接归属方案的支出的性质和数额作出披露。 

 

 

A.  如 2015-2016 年当期预算所示，方案列报数额可进一步详细，按照账户支出类
别表 

B.  与处理合同申请费或为承包者服务(如讲习班等)有关的支出，将单独跟踪并对
照杂项收入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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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美元) 

收入 

2017/2018年

预算 

2017年 

预算 

2018年 

预算 

    会员国捐款    

(2015-2016 两年期)节省估计数    

杂项收入(见下文杂项收入表）    

 共计    

支出    

预算所需资源(见上文按方案领域开列的支出表)    

 共计    

 

  杂项收入细目 

杂项收入 

2017/2018年

预算 

2017年 

预算 

2018年 

预算 

    
2015 年累计杂项收入    

目前收到和处理的申请所产生的预期申请处理费 d
    

收到但有待核准的申请所产生的预期申请处理费    

预期间接费用 d
    

 共计    

 

 d 各项申请处理费用和间接费涉及方案 1(勘探合同方面的监测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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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号：“财务报表中预算资料的列报” 
 

 

  摘录a 
 

  定义 
 

23. 年度预算系指为期一年的核定预算，其中不包括已公布的一年期以外的前瞻

性估计和预测。 

24. 核定预算系指法律、批款法案和与预算期间的预期收入或收据有关的其他决

定授权的支出。 

25. 批款系指监督机构授权划拨资金用于指定的用途。 

26. 预算基础系指理事会核准的预算所采用的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或其他会

计基础。 

27. 可比基数系指同一实体在同一会计基础和同一分类基础上，在与核定预算相

同的期间列报的实际数额。 

28. 最终预算系指初始预算调整计入所有准备金、结转金额、转账、拨款、补充

批款和适用于预算期的理事会其他变更之后的预算。 

29. 多年度预算系指多于一年的核定预算，但不包括预算期以外期间已公布的前

瞻性估计和预测。 

30. 初始预算系指预算期间的初步核定预算。 

  核定预算 
 

31. 核定预算包含年度预算或多年度预算期间根据当前的计划和预算期间的预

计经济状况估算的预计收入或收款，以及理事会核准的费用和支出。核定预算并

非远期估计额，也不是根据未必发生的假定未来活动和可能管理行动作出的推测。

同样，核定预算也不同于前瞻性的财务资料，后者的可能形式可以是预测、预估

或两者兼具(如一年期预测加五年期预测)。 

  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 
 

32. 初始预算可能包括法律规定从上一年度自动结转的余留批款。例如，一些政

府预算进程要求自动结转批款以涵盖上年度承付款。承付款包括根据现有的合约

__________________ 

 a 摘自 2011 年 10 月发布的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号：“财务报表中预算资料的列报”。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系由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制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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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可能承担的未来负债。承付款还可能包括待付的订购单和尚未收到的商品或

服务的合约。 

33. 如果初始预算未能充分预见支出所需资源，则有必要补充批款。预算期间的

预算内收入可能出现亏额；如果预算年度期间的优先事项发生变化，也可能有必

要在各个预算款次或专列收支项之间进行内部调剂。最终预算包括所有这些授权

变化或订正。 

  列报预算数额和实际数额的对比情况 
 

34. 各实体应列报其公开负责的预算数额与实际数额的对比情况，既可以作为单

独的补充财务报表列报，也可以作为当前根据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列报的财务报表

中的补充预算账栏列报。预算数额和实际数额的对比表应分别列报： 

 A. 初始预算数额和最终预算数额； 

 B. 基于可比基数的实际数额； 

 C. 通过在附注中披露的方式，列出对预算数额和实际数额之间重大差异的

解释。 

35. 在财务报表中根据公共预算的可比基数列报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数额及实

际数额，将有助于财务报表的用户确定该实体是否根据核定预算获取和使用资源，

从而完成了整个问责周期。无论是初始预算还是最终预算，其实际数额之间的差

异均可在财务报表中全面列报。 

36. 对实际数额和预算数额之间的重大差异作出解释，将有助于用户理解所涉实

体公开负责的核定预算出现重大偏差的原因。重大差异可通过参考以下因素确定，

例如：(a) 实际数额和初始预算之间的差异，侧重于初始预算的执行情况；(b) 实

际数额和初始预算之间的差异，侧重于最终预算的合规情况。 

37. 在很多情况下，最终预算数额与实际数额是相等的。这是因为报告期间对预

算执行情况进行了监测，并对初始预算作出了逐步修正，以反映报告所述期间不

断变化的情况和经验。该标准要求披露初始预算和不同于最终预算的变更原因。 

38. 和财务报表同时公布的，往往还有管理层讨论和分析、业务审查或对该实体

在报告所述期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成就给出评论意见的其他报告，包括解释预算

数额出现重大差异的原因分析报告。根据本标准，财务报表的附注中必须纳入实

际数额和预算数额之间出现重大差异的原因解释，除非：(a) 已纳入与财务报表

同时公布的其他公开报告或文件；(b) 已纳入财务报表的附注。 

  列报与披露 
 

39. 只有在财务报表和预算均根据可比基数编制的情况下，各实体才能在主财务

报表的补充预算账栏中列报预算和实际数额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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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可以在整套财务报表中包含的单个报表(如预算与实际数额对比表或题名类

似的报表)中列报预算与实际数额的对比情况。除此之外，如果财务报表和预算

是根据可比基数编制的，也就是说基于同一会计基础、针对同一实体和同一报告

期并采用同一分类结构，则亦可在根据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编制的现有主财务报表

中补充一些账栏。这些补充账栏将列出初始预算数额和最终预算数额，所涉实体

还可以选择列出预算与实际数额之间的差异。 

41. 如果预算和财务报表不是根据可比基础编制的，及必须单独列报一份《预算

与实际数额对比表》。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用户不至于对根据不同基础编制的

财务资料产生理解偏差，财务报表可以明确说明预算和会计基础确有不同，并根

据预算基础编制《预算与实际数额对比表》。 

42. 对于根据权责发生制编制预算并提交整套财务报表的实体，可以在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要求编制的所有主财务报表中补充一些预算账栏。对于根据权责发生制

编制预算的其他实体，可以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指定的全套财务报表中的一部分主

财务报表的形式列报。例如，可以财务执行情况表或现金流量表的形式列报预算，

并在有关附表中提供补充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用于列报预算的主财务报

表中纳入补充的预算账栏。 

  综合层次 
 

43. 预算文件可以详尽介绍具体的活动、方案或实体。这些细节往往综合到共同

的预算项目、预算分类或预算表头下的宽泛类别下列报，供监督机构核准。披露

与这些宽泛类别和预算项目或表头相符的预算和实际资料，将确保在预算文件中

确定的立法机构能够进行对比。 

44.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3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要求财务报表提

供的资料必须满足一系列的品质特征，包括这些资料必须： 

 A. 有助于使用者的决策需要； 

 B. 可靠，因为该财务报表能够： 

㈠ 如实反映该实体的财务状况、财务执行情况和现金流量； 

㈡ 反映各项交易、其他活动和状况的经济实质而并非仅是法律形式； 

㈢ 保持中立态度，即不存在任何偏见； 

㈣ 谨慎稳健； 

㈤ 完整反映所有重大方面。 

45. 除财务报表外，还可以在其他文件中列报补充预算资料，包括关于服务成就

的资料。鼓励在财务报表中提及对此类文件的参照，特别是将预算和实际数据与

非财务预算数据和服务成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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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始预算变为最终预算 
 

46. 各实体应通过下述渠道列报原因，解释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之间的差异源自

预算内的重新分配还是其他因素： 

 A. 通过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披露； 

 B. 在发布财务报表之前或与财务报表同时发布的报告中，并应在财务报表

的附注中纳入对报告的相关参照。 

47. 最终预算包括立法机构核准的对初始预算作出修正的所有变更。根据该标准

的要求，公共部门实体必须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解释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之间的变

更情况，例如在初始预算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产生的变更，包括政策变更。此类

披露往往是在与财务报表一并提交的管理层讨论和分析或类似业务报告中作出

的，但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一部分。预算执行报告中亦可进行此类披露，并作出适

当的相关参照。 

 

  可比基础 
 

48. 应在与预算可比的基础上列报预算和实际数额的所有对比情况。 

49. 应在同一会计基础(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或其他会计基础)和同一分类基

础上对核定预算同一财政期间内的同一实体列报预算与实际数额的对比情况。这

将确保财务报表中的预算合规情况披露与预算本身基于同一基础。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意味着在不同的会计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别的活动列报预算和实际数额对

比情况，其列报格式或分类格式也不同于财务报表所采用的格式。 

50. 各实体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可能采用与核定预算不同的会计基础。例如，一国

政府编制财务报表时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编制预算时却采用收付实现制。此外，

预算可以侧重或纳入关于未来经费开支的承付款及其变更情况的资料，而财务报

表则将报告资产、净资产/权益、收入、开支、净资产/权益的其他变更情况和现

金流。但是，预算实体和财务报告实体往往相同。同样，财务报表中也常常会列

入编制预算的财政期间和预算采用的分类基础。这将确保会计制度记录和报告财

务资料的方式有利于对预算和实际数据进行对比，用于管理和问责目的，例如监

测预算期间的预算执行进展并向用户报告。 

51.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基于收付实现制或权责发生制编制预算，这些会计基础

应符合统计报告制度，纳入与财务报表不同的各类实体与活动。 

  多年度预算 
 

52. 一些实体核准并公布多年度预算，而不是单独的年度预算。多年度预算传统

上包括一系列的年度预算或年度预算目标。每个年度期间的核定预算均反映出多



 ISBA/21/FC/6 

 

13/15 15-09210 (C) 

 

年度预算在所涉期间的预算政策适用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多年度预算规定必须

结转任何年度中未动用的批款。 

53. 采用多年度预算的实体在确定其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时可能采用不同的方

法，具体视预算通过的方式而定。例如，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两年期预算，由两个

获得核准的年度预算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年度期间都会编制初始预算和最

终核定预算。如果两年期预算中头一年的未动用批款获准供第二年支配，则第二

年的初始预算将增加这笔结转金额。在采用多年期预算的情况下，该标准鼓励各

实体在附注中披露关于所涉期间的预算和实际数额之间关系的补充资料。 

 

  在附注中披露预算基础、期间和范围 
 

54. 各实体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解释核定预算时采用的预算基础和分类基础。 

55. 编制和列报预算时采用的会计基础(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收付

实现制/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与财务报表采用的会计基础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差异。

如果会计制度和预算制度汇编资料的角度不同——例如预算可能侧重于现金流

或现金流加某些承付款，而财务报表则侧重报告现金流和应计项目的资料——就

可能会出现这些差异。 

56. 列报核定预算所采用的格式和分类方案也可能不同于财务报表所采用的格

式。核定预算采用的项目分类基础可能与财务报表采用的基础相同，如按照经济

性质(雇员薪酬、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等)或职能(卫生、教育等)分类。另外，预算也

可以按照具体方案(如减贫或控制传染病)或者与业绩成果目标挂钩的方案组成部

分(如高等教育项目毕业生人数或医院急诊服务进行的外科手术次数)对项目进行

分类，这种分类有别于财务报表采用的分类方法。此外，还可以分别批准持续开

展的业务的经常性预算(如教育或医疗)和资本支出的资本预算(如基础设施或建

筑物)。 

57.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 号要求各实体在财务报附注中列报其编制财务报表

的会计基础及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披露用于编制和列报核定预算的预算基础

和分类基础，将有助于用户更好地了解预算和财务报表披露的会计资料之间的

关系。 

58. 各实体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核定预算期。 

59. 财务报表至少每年提交一次。各实体可以批准一年期或多年度预算。如果预

算期与财务报表采用的报告期不同，披露核定预算所涉期间，将有助于这些财务

报表的用户更好地了解预算数据和财务报表的预算对比表之间的关系。如果预算

期与财务报表所涉期间相同，披露核定预算所涉期间亦将起到有益的确认作用，

特别是在同时编制了临时预算、财务报表和报告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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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按可比基础列报的预算实际数额与财务报表中的实际数额进行核对 
 

60. 如果财务报表和预算不是按照可比基础编制的，则按可比基础列报的预算实

际数额应与财务报表中列报的以下实际数额进行核对，分别列出任何基数、记账

时间和实体差异。 

 A. 如果预算编制采用权责发生制，则应核对总收入、总支出、来自业务活

动的净现金流量、来自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和来自融资活动的净现金

流量； 

 B. 如果预算编制采用权责发生制以外的其他办法，则应核对来自业务活动

的净现金流量、来自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和来自融资活动的净现金流

量。 

61. 应在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或财务报表的附注中披露核对结果。 

62. 在可比基础上确定的实际数额与财务报表确认的实际数额之间的差异，可归

纳如下： 

 A. 基础差异，产生的原因是核定预算不是在会计基础上编制的。如根据收

付实现制或修正的收付实现制编制的预算，以及根据权责发生制编制的

财务报表； 

 B. 时间差异，产生的原因是预算期与财务报表反映的报告时期不同； 

 C. 实体差异，产生的原因是预算不包括财务报表所涉实体的某些组成方案

或实体。 

63. 财务报表和预算所采用的列报格式和分类方案可能各不相同。 

64. 根据该标准的要求进行核对，将有利于各实体更好地履行问责制义务，找出

基于预算基础的实际数额与财务报表所确认的数额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该标准

并不排除将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中列报的每笔主要总额和小计总额或每一类

项目与财务报表中的等值数额进行核对。 

65. 对于编制预算文件和财务报表均采用同一会计基础的某些实体，仅要求列出

预算实际数额与财务报表等值数额之间的差异。如果预算：(a) 为同一期间编制；

(b) 包括相同的实体；(c) 采用和财务报表相同的列报办法，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不要求进行对账。 

66. 对于编制预算和财务报表均采用同一会计基础的其他实体，其列报格式、报

告实体或报告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例如，核定预算可能采用与财务报表不同的分

类或列报格式，可能包括该实体的非商业活动或者多年度预算。采用同一会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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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编制的预算和财务报表之间如存在列报格式、记账时间或实体差异，则有必要

进行核对。 

67. 对于采用收付实现制(或修正的收付实现制/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会计方法列

报财务报表中的核定预算和权责发生制的实体，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中列报的

重要项目总额将与根据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 号(现金流量表)编制的现金流量表

中来自业务活动的净现金流量、来自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和来自融资活动的净

现金流量等项核对。 

68. 不要求根据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号对上期预算的比较资料作出披露。 

69. 该标准要求公布核定预算的实体在其财务报表中对预算和实际数额进行比

较，但并不要求披露上期预算与上期实际金额的对比表，也不要求在当期财务报

表中披露上期预算与上期实际金额之间差异的相关解释。 

 


